附件2：
申报人应提交以下纸质材料

1．认定送审材料目录单（贴在档案袋封面）；
2．《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1份；
（1）此表通过广州市职称业务申报与管理系统自动生成双面打印。所有项目均需填写，如该项目无内容请填写“无”。表格按照正常页码顺序打印不可错页，共4页。如出现跨页错位，需自行调整回与原始表格的格式、结构、字号、字体、页数一致。封面左上角须注明主管部门名称。
（2）P1为基础信息页，请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如实填写。“学历（学位）教育情况”栏请将最高学历排在“第一”；“主要专业技术工作经历”栏请从参加工作开始填写，现单位结束时间不填写默认至今，所列各项时间段应前后衔接。
（3）P2“个人专业技术工作小结”要求字数不少于1500字，内容应包括“个人专业技术工作小结” 应就个人的思想品德、专业技术工作经历情况、业绩成果（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内容，个人所起作用）等方面进行综合阐述，其中专业技术工作经历、业绩成果应详细填写。
（4）P3“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的业绩成果情况” 应按申报专业评价标准要求填写，须填写至申报职称的2025年12月。
（5）申报人工作单位应对申报人的政治表现和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水平、工作业绩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评议，如实填写“用人单位考核评议意见”。
3．学历、学位证书、有效期内的电子注册备案表、所学课程表复印件（除建筑装饰、建筑工程专业外必须提供）；
4．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表（或考核证明）；
5．评前公示表（不少于五个工作日）；
6．按参照评审要求提交附件3《（）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表三），一式16份（其中一份原件，15份复印件，用A3纸竖表打印，不装订，不折叠）；
7.任现职以来在建筑工程类专业杂志上公开发表（出版）的论文（著作）复印件, 论文（著作）要求本人为第一作者，仅需提交论文（著作）彩色扫描件的封面、完整目录页、本人论文完整正文页（申报人所写部分，不能只提供论文的摘要和内容简介）。上传的论文应附上刊物的封面页、完整目录页、论文完整页、论文查重报告、期刊检索截图、论文检索截图。
期刊检索需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办事服务--从业机构和产品查询--“期刊/期刊社”查询或“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查询，并提供期刊查询截图，网址https://www.nppa.gov.cn/。
论文要求被以下三个网站其中一个网站收录。中国知网（www.cnki.net）、万方数据知识服务（www.wanfangdata.com.cn）、维普网（http://www.cqvip.com/）。
如提交学术会议宣读论文须提交论文正面、会议通知、宣读证明或其他相关材料。以外文形式发表的论文需额外提交论文正文内容的完整中文翻译件。
如在境外发表的论文需要提交一份论文检索结果证明(可由中山大学国际联机检索中心、(电话:84111992)、广东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国际联机情报检索中心（电话：83561171）、广州市科技查新咨询中心（电话：83491598）或其他正规的论文检索单位出具)并提交论文原件和中文翻译版本1份。
如提交本人独立撰写的解决重大、复杂工程关键性技术问题的工程技术报告的，一并提交由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专家进行鉴定评审意见。
8. 申报人诚信承诺书
9. 广州市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初次认定（ ）级职称申报情况一览表。
 10、广州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级职称申报人员名册（附件5）1份及电子表格。
[bookmark: _GoBack]11、纸质送评材料要由主管部门审验盖章，装在不易破损的日字形牛皮纸档案袋内（每人一袋），按附件6规格制作标签粘贴于档案袋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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